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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基本原則 

1.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修習本系基礎課程之學生參與心理

學研究，並支援本系專任教師及本系學生之研究需求，特訂定受試者群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修習學生可依據本辦法自願選擇本系核准之各項研究參與，

唯任課教師或研究主持人不得介入學生對各研究自由選擇之意願或公平參與之機會。 

2. 「受試者群」係由修習本系教師於本系或外系所開設之「心理學概論」、「普通心理

學」(含通識)、或相關課程之學生，因課程要求參與本系進行之研究或實驗所構成。 

3. 本辦法之心理學研究指以個別實驗或研究，及團體施測等方式進行之心理學研究。 

4. 研究者應顧及學生之權益，在事後或研究後需應學生要求或需要，適當地提供該研

究內容或結果讓參與者瞭解。 

5. 參與學生之成績計算以每參與30分鐘得獲得修習課程之總成績0.5分，總參與成績至

多5分。若參與研究視為可獲課程額外分數之管道時，授課老師應提供學生替代性

選擇。 

6. 每學年二位本系教師為輪值審查委員，負責該學期之受試者群申請審查、使用狀況

監督、申訴案處理，以及相關檔案整理等。另編配助教協助處理相關事務，開始與

輪值委員聯絡、準備該學期可使用時數、並熟悉相關作業流程；學期間，協助輪值

委員接受申請、計算可用時數、期末加分作業、各項表格保管與整理，及其他輪值

審查委員交付之相關事務。 

7. 為保全各項申請與使用記錄，系辦公室需保存相關表單至少三年。 

 

第二條 申請與審查 

1. 申請資格為本系專任教師，碩士、大學部學生，及客座教師與研究員；完成退休手

續之榮譽教授，亦得以申請。申請案必須為申請人個人之研究。 

2. 核可優先順序為：(1)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及相關研究，(2)本系教師研究，(3)國

科會大學生專題研究計畫，(4)其他研究。 

3. 申請者先至本系網頁下載並填寫「受試者群使用申請表」，內容包括研究題目、研究

者資料、研究內容或方法摘要、及擬進行研究之時間與場地。填妥之後將研究申請

表紙本交付本系課程委員會輪值委員。 

4. 審查原則：課程委員會輪值委員依據申請資格、研究內容與目的、研究倫理原則、

本受試者庫實際運作狀況進行審查。若輪值委員個人或指導之學生提出申請，請交

由另一委員審核。 

5. 採隨送隨審制，審查結果須於一週內完成並通知申請人。申請表紙本及檔案平時由

輪值委員與助教收集存查，並於該學期末連同相關文件彙整後交予系辦公室歸檔。 



6. 研究申請案通過後，輪值委員即通知系辦公室於本系網頁公告，申請人亦始取得自

行公告該研究之權利，但申請者不得藉此公告其他研究。 

7. 若申請人對申請結果有疑義，限於一週內向輪值委員提出複審申請（必須以書面具

名方式提出，其他方式不予受理；學生須經指導教授簽名），輪值委員須交付全體

課程委員討論進行複審。複審以課程委員會總委員數三分之二為審核結果通過門檻。 

8. 若需使用本系公共空間，須先另行申請借用，唯空間使用申請與使用狀況本課程委

員會不予負責。 

 

第三條 研究進行注意事項 

1. 招募研究參與者。無論以紙本張貼或網路方式招募，研究人必需提供指定內容，包

括研究序號、研究題目、研究者姓名與聯絡方式、研究地點與開放填寫時段、研究

所需時間或限制條件（限制條件之用語不宜涉及歧視）等。研究者應斟酌提供研究

的相關資料供參與者瞭解研究。 

2. 研究進行。研究時間以30分鐘為單位；不到30分鐘者一律填寫30分鐘。唯需連續多

次參與之研究，可在事先聲明後，以累計之參與時間在完成全部程序後結算研究時

間單位。 

3.  研究完成後。須在一週內將「受試者群使用報告表」以及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同

意書」交予輪值委員。未按時繳交或表格內容填寫不確實，輪值委員得取消申請人

該學期再次申請使用受試者群之資格。若輪值委員發現倘有其他未確實執行研究之

情形，課程委員會得據以限制申請人再次申請之核可。 

 

第四條 研究主持人與研究參與者之權利與義務 

1. 研究參與者須準時到達研究地點。若無故缺席或嚴重遲到而無法進行研究，研究

主持人得取消研究參與者之「參與時數」。 

2. 研究參與者對參與之研究有不滿之處（如，研究主持人無故遲到或行為不當、自

身權益受損等），得向輪值委員提出申訴。輪值委員得依據申訴內容進行瞭解，並

於接受申訴後需於一週內回覆申訴人處理結果，或可依情況輕重建議課程委員會

召集人召開會議討論。 

3. 若輪值委員或課程委員會發現申請人有違反本辦法之事實，或判定所接受之申訴

案內容肇因為研究申請人之過失或有違反本辦法情事，則視情節輕重要求研究者

改進（限初犯），或取消當學期再次申請權利或更嚴厲之裁判。其結果也須於決議

成立後一週內通知申訴人。 

 

第五條 辦法未盡事宜得由本系「課程委員會」，視實際情形及需要以調整。本辦法經系

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